



	根据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
	《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
	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
	表决结果：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通过。

